



关于印发《姚伏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室（中心）、驻镇各单位：
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姚伏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严格遵照执行。
                          
                      平罗县姚伏镇人民政府
                        2023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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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伏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6.21”燃气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区、市、县相关会议精神，要求全体镇村（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全面对标“深、准、狠”和“防、查、改、督、究、调、教、强、技、制”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健全和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1、 组织领导
为全面落实专项行动方案中的各项工作,经镇党委研究,决定成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指挥专项行动工作。成员组成如下:
组  长:杨  楠    党委书记
副组长:张  瑞    党委副书记、镇长
成  员:杨金莲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安  婷    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王亚雄    党委副书记
       夏  敏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刘  卓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魏剑云    党委委员、副镇长
       姚东升    党委委员、副镇长
       张亚博    书记助理、综合执法办公室主任
       石  岩    镇长助理
       梁  祺    综合办公室、财经服务中心主任
       杨万军    综治中心主任
胡美娟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吴秀梅    民生服务中心主任
吴  佳    姚伏司法所所长
祁俊峰    姚伏市场监督管理所
薛  军    沙湖市场监督管理所
邱  岳    姚伏派出所所长
雍加林    沙湖派出所所长
王占军    姚伏中心卫生院院长
孙  杰    沙湖中心卫生院院长
马  儒    姚伏供电所所长
各村（居）书记、主任
值班电话:白天(09:00——18:00)0952-6683259
夜间(18:00——09:00)0952-6683259
责任人：边慧英（负责值班值守、收发文电、后勤保障、具体协调等）
2、 工作要求
（1） 镇党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杨楠同志负总责，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张瑞同志负责全镇整体排查整治工作，各分管领导、中心主任、各村（居）书记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严格按照相关标准，严格排查，紧盯整改进度，
（2） 按专班、分管领域、辖区责任分工，“条块结合”压实责任，全面开展各专班责任片区、各领域分管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值班人员务必做到严格值班值守，严禁脱岗。
[bookmark: _GoBack]（三）做好各类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台账信息，严格台账信息管理，按照台账落实排查整改进度。
（四）严格落实包片到户、各项工作责任到人，定时开展“回头看”工作，按照“两函一书”谁签字谁负责、检查工作谁带队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人，出现问题按照程序逐级追责。
3、 领导班子及各室（中心）、驻镇单位工作责任
党委书记杨楠：对全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负总责，将需要党委决策的事项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研究部署重点工作，按照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工作领导的要求确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督促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认真落实“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制度。重点负责高速公路以东姚伏镇辖区内全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党委副书记、镇长张瑞：对全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具体负责，组织专项行动的执行部署，支持、监督专项行动小组成员抓好分管行业领域的排查整治工作。重点负责高速公路以西，沙湖西大滩社区辖区内全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杨金莲：负责专项行动中宗教、民政等分管领域及相关场所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相关工作。
责任室（中心）：民生服务中心
党委委员、副书记安婷：负责上级文件精神传达、具体协调、值班值守、干部管理、后勤保障以及法律法规解释支撑等方面的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室（中心）：党建工作办公室、综合办公室、综治中心、司法所
党委副书记王亚雄：负责专项行动中综合执法与联合执法的组织执行，各专班、村（居）上报的拒不整改及重大隐患的判定执法；负责全镇水域安全隐患排查；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室（中心）：综合执法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室）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夏敏：负责专项行动过程中的督查督办；负责林业等方面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刘卓：负责专项行动中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场所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室（中心）：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
党委委员、副镇长魏剑云：负责专项行动中农业农村领域农机安全、各涉农企业、各类合作社、种养殖户等场所以及监督督促各村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室（中心）：农业服务中心、畜牧站
党委委员、副镇长姚东升：负责专项行动中全镇各类项目建设施工现场，CD级危房、道路交通等领域场所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室（中心）：经济发展办公室
书记助理、综合执法办主任张亚博：负责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工作；协助王亚雄同志开展专项行动中综合执法与联合执法的组织执行，各专班、村（居）上报的拒不整改及重大隐患的判定执法；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镇长助理石岩：协助魏剑云同志开展专项行动中农业农村领域农机安全、各涉农企业、各类合作社、种养殖户等场所以及监督督促各村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4、 专班责任分工
（一）沙湖西大滩专班
负责沙湖西大滩社区各类企业、经营主体、住户燃气使用、用电安全、消防以及道路交通、水域安全等辖区内全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及台账信息填报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片区划分：
    责任领导：夏  敏
北面商铺：田丽娜、曹文祥、白敬红
北面平房：徐堂力、吕佳蓉、李  丽
责任领导：姚东升
南面商铺：吴秀梅、付瑞琦、马  媛
南面平房：仇  洁、刘志晨、万  娣
责任领导：杨万军
景区、303、西大滩：牛  磊、张瑞瑞、王  雪
联队：白金海、胡  洁、樊  雪
信息汇总：马艳春、张  萌
（2） 镇区街面专班
负责镇区街面各类企业、经营主体燃气使用、用电安全、消防等各类安全隐患排查以及台账信息填报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片区划分：
责任领导：杨金莲
109以西、303以南：刘  楠、孙  烨
109以西、303以北（包含303南北）：万桃梅、
祁佳能、陈学文
责任领导：安  婷
109以东、303以南：杜  宇、王苗苗、张彩霞
109以东、303以北：刘  丹、吴  佳、扈学宝
信息汇总：刘  楠、刘  丹
（3） 农业农村专班
负责专项行动中农业农村领域农机安全、各涉农企业、各类合作社、种养殖户等场所以及监督督促各村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领导：魏剑云
责任片区划分：
唐徕渠以东12个村：胡美娟、石  岩、冯金胜
唐徕渠以西6个村： 王孝宗、胡晨阳
信息汇总：胡美娟
（4） 综合执法专班
负责全镇范围内各专班、村（居）提交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及拒不整改场所的综合执法工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下发执法文书责令整改；负责执法全过程案卷资料的整理。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领导：王亚雄、张亚博
成    员：王心竹、马  圆、柳海斌
（5） 数据统计专班
负责全镇各专班、村（居）及行业领域每日上报的各类信息台账的统计核对与反馈。完成镇党委、镇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领导：梁  祺
成    员：王宇飞、黄文婷、王雪蓉
5、 各村工作责任
负责各村各个场所与农户家庭燃气使用安全，各类企业、经营主体、合作社、种养殖户、用电安全、消防、道路交通及水域安全等各自辖区内全领域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与台账信息填报工作；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动员群众进行自查自改；完成镇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责任人：各村书记及村“三委”班子成员
6、 驻镇单位工作职责
姚伏、沙湖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辖区特种设备、食品安全、各类经营主体等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参与镇党委、政府组织的专项行动联合检查；镇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
责任领导：祁俊峰、薛  军
姚伏、沙湖派出所：负责辖区公共安全、社会安全、道路交通、民爆物品、道路运输、群众性活动、“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等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参与镇党委、政府组织的专项行动联合检查；镇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
责任领导：邱  岳、雍加林
姚伏、沙湖卫生院：负责辖区卫生院、卫生室等场所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镇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
责任领导：王占军、孙  杰
姚伏供电所：负责辖区供电、电网、电力设施等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镇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
责任领导：马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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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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